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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按「各級政府機關需用公有土地時，應商同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政府層請行政院核准撥用。」、「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，各級政府機

關為公務或公共所需，得申請撥用。」分為土地法第 26條及國有財產

法第 38 條規定。是公地撥用乃政府行使公法上之權力，使需地機關取

得所需之公有土地。另各級政府機關依法申辦撥用取得公有土地，依

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第 1項規定，

除有償撥用應移轉所有權外，以無償撥用取得使用權為原則。本局爰

依前開規定協助新北市各機關於推動各項市政建設需用其他機關管

有之公有土地時，辦理申請撥用等相關行政程序，及協助本市以外其

他機關於經行政院核准撥用後，囑託轄區地政事務所辦理撥用登記。

又本市各機關撥用他機關經管之土地，除本市有土地係依新北市

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8條規定行移撥程序外，國有土地及直轄市

有、縣市有、鄉鎮市有土地皆應依前揭規定行撥用程序，是本文希冀

就近兩年撥用案件分析：一、本市各機關撥用各級政府所有土地筆數

及面積；二、撥用本市各區土地筆數及面積；三、撥用各興辦事業計

畫土地筆數及面積。以瞭解主要撥用樣態，進而研擬相關積極作為，

輔助本市各機關加速取得用地，以利市政建設之推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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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撥用作業流程說明

土地法第 26 條規定，各級政府機關因興辦公共事業需用公有土

地時，應商同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層請行政院核准撥用。另國

有財產法第 38 條規定，國有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，各級政府機關為

公務或公共所需，得申請撥用。雖公有土地分國有及地方有，惟除中

央審核機關不同外，大致申請及審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作業程序雷同，

茲分述如下：

一、調查撥用公有不動產資料

需地機關申請撥用公有不動產，應查明擬撥用不動產之標示、所

有權人、管理機關、公告現值、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編定用途、有無

放租、放領、土地改良物情形、土地使用現況及使用人之姓名住所、

四鄰土地之使用現況及其改良物情形、須否辦理分割、倘係「徵收」

或「有償撥用」取得者並應查明有無於核准徵收期限內已依徵收計畫

完成使用或已依原撥用計畫使用等資料。

二、洽辦用地分割或協議空間撥用

申撥公有土地內部分土地，申撥機關應先洽管理機關及地政機關

辦妥分割登記，以分割後地號申撥。但屬鐵路、道路、堤防用地、依

法不能分割之土地，或防災、救災等急需使用之土地，得辦理預為分

割，以地政機關測定之暫編地號及約計面積申撥。

如申請撥用部分空間者，除國產署經管者，應申撥全部土地持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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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由申撥機關洽管理機關協議土地持分或空間垂直距離，辦理撥用。

但有償撥用者，僅得以協議之土地持分辦理撥用。

三、徵詢管理機關同意

各級政府機關因公共或公務需要，申請他機關管有之公有不動產

時，為使原土地管理機關事先有表示意見之機會，以免引致糾紛，需

地機關應與原土地管理機關先行協議。惟此種洽商原管機關同意撥用

為「應經程序」，而非「必要條件」，如協議不成立，應將協商經過情

形，於撥用不動產計畫書內載明，並報經其上級機關核明屬實，層報

行政院核定之。

四、填製撥用不動產計畫書件

撥用範圍確定，並查明有關撥用公地資料及徵詢管理機關同意撥

用後，應即填製撥用不動產計畫書，並備妥相關附件，惟須注意申撥

國有土地及地方有土地，因中央審核機關分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(由

該署代擬行政院函稿陳報財政部代判核定)及內政部，故相關書件格

式並不同。

五、審核層報核准撥用

申請撥用公有土地，應由需地機關填製撥用不動產計畫書件，先

商請土地管理機關同意，並報經其上級機關核明屬實後，應視土地權

屬分別層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或內政部，由其代擬院函稿陳報財政部

代判核定或代擬代判院稿逕行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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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辦理管理機關變更或所有權移轉登記

公有土地於奉准撥用後，依照行政院84年 9月 6日台84財 32527

號函，應就有償或無償撥用，分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或管理機關變

更登記。

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或管理機關變更登記後，申撥機關尚須清除

土地上之改良物及負擔相關補償，並依撥用計畫使用土地，惟屬撥用

後之程序，不另贅述。相關撥用流程如下圖(圖一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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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 新北市政府辦理公地撥用業務標準作業流程圖

資料來源：新北市政府地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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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統計分析

自 109 年 1月 1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，本市撥用各級政府

機關經管土地(不含簡易撥用)計 641 筆，面積 339,702.87 平方公尺。

以下將分析本市各機關撥用各級政府經管土地情形。

一、本市各機關撥用各級政府所有土地分析

本市撥用他機關所有土地，依其權屬可分為國有、直轄市有、縣

市有、鄉鎮市有，撥用筆數及面積詳表一，其中撥用國有部分筆數及

面積均為最高，除因本市轄內除本市有土地外以國有為最大宗外，查

國有財產法第 2、19 條暨其施行細則第 15 條規定，可知未登記土地

權屬係以國有為主。另鄉鎮市有土地部分筆數及面積次高，主因本府

為都市計畫道路管用合一，故申撥數筆轄區內權屬為望安鄉所有之交

通事業土地。(圖二)

表一 109-110 年本市撥用各級政府所有土地筆數及面積

資料來源：新北市政府地政局

權屬 筆數

(筆)

面積

(平方公尺)

國有 605 336,341.43

直轄市有 2 314.17

縣市有 0 0.00

鄉鎮市有 34 3,047.27

總計 641 339,702.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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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二 109-110 年本市撥用各級政府所有土地筆數及面積

資料來源：新北市政府地政局

二、撥用本市各區土地分析

本市轄內計有 29區，茲整理撥用各區筆數及面積如下表(表二)，

其中撥用筆數前 3名者及其撥用原因為，三峽區主要主要是撥作三鶯

線捷運系統計畫工程、五股區主要是因應擴大五股都市計畫(部分更

寮及水碓地區)案發布前試辦計畫所需而撥用、瑞芳區主要撥作道路

使用；撥用面積前 3 名者為五股區、三峽區、貢寮區，其中五股區、

三峽區撥用原因如前述，另貢寮區主要是撥作漁港規劃發展使用。(圖

三)是由此可知各區土地之撥用筆數及面積深受市政、區政業務規劃

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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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 109-110 年撥用本市各區土地筆數及面積

資料來源：新北市政府地政局

圖三 109-110 年撥用本市各區土地筆數及面積

資料來源：新北市政府地政局

區 筆數

(筆)

面積

(平方公尺)

區 筆數

(筆)

面積

(平方公尺)

八里區 5 162.87 金山區 24 6,538.31

三芝區 6 8,016.36 泰山區 3 58.68

三重區 11 722.93 烏來區 12 4,061.86

三峽區 130 55,463.58 貢寮區 6 22,344.77

土城區 20 1,754.99 淡水區 41 2,994.06

中和區 19 8,154.26 深坑區 4 120.00

五股區 121 137,645.79 新店區 16 2,783.76

平溪區 3 695.18 新莊區 27 11,706.09

永和區 5 3,651.12 瑞芳區 53 15,308.56

石門區 2 1,510.00 萬里區 41 8,820.90

石碇區 1 435.00 樹林區 37 7,398.23

汐止區 14 16,171.51 雙溪區 3 161.02

坪林區 0 0.00 蘆洲區 0 0.00

板橋區 5 2,535.38 鶯歌區 16 1,742.66

林口區 16 18,745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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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撥用各興辦事業類別土地分析

土地法第 26 條規定，各級政府機關因興辦公共事業需用公有土

地時，應商同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層請行政院核准撥用。其所

稱「公共事業」，指與公共利益有關事業而言，如土地法第 208 條規

定，包括國防事業、交通事業、公用事業、水利事業、公共衛生、政

府機關、地方自治機關及其他公共建築、教育學術及慈善事業、國營

事業及其他由政府機關興辦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之事業均屬之。茲彙整

109年至110年間本市撥用各興辦事業類別筆數及面積如下表(表三)，

其中撥用筆數及面積皆以交通事業為最多(圖四)，依其撥用原因來看，

主要係作為道路或捷運系統計畫工程使用，由此可知撥用公有土地所

興辦公共事業仍以交通工程為大宗。

表三 109-110 年撥用各興辦事業類別土地筆數及面積

資料來源：新北市政府地政局

興辦事業類別 筆數

(筆)

面積

(平方公尺)

國防設備 0 0.00

交通事業 390 141,510.13

公用事業 55 46,407.23

水利事業 22 38,475.06

公共衛生 20 8,856.12

政府機關地方自治機關

及其他公共建築

17 13,203.60

教育學術及慈善事業 11 1,018.12

國營事業 0 0.00

其他 126 90,232.6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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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四 109-110 年撥用各興辦事業類別土地筆數及面積

資料來源：新北市政府地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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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結論

公地撥用主要目的可分為二類：一、需地機關取得目的事業土地。

二、原管理機關解決土地閒置或未有效利用情形。就前述各撥用土地

統計分析可知，本市撥用土地機關及撥用區域主要與本市當前市政規

劃方向、民生基礎建設相關，像是為擴大五股都市計畫(部分更寮及水

碓地區)案發布前試辦計畫、三鶯線捷運系統工程撥用土地或漁港規

劃使用等。公地撥用就土地而言可說是政府機關為市政、基礎建設或

民生等需求，使土地能地盡其利地利共享，供公務或公眾使用。

本局主要任務之一即是協助本市各需地機關撥用土地興辦事業，

是透過前述統計分析除可瞭解本市主要撥用機關及撥用類型外，亦可

使本局於協審核轉各機關撥用案時，能更明確瞭解其需求，並適時予

以協助幫忙，另在每年一度的教育訓練中，也可對症下藥縮短本市各

機關辦理撥用之期程。


